
附件

2017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绩效评价结果
省份名称 绩效评价等次

北京 优秀
天津 良好
河北 优秀
山西 良好

内蒙古 良好
辽宁 优秀
吉林 良好

黑龙江 良好
上海 优秀
江苏 优秀
浙江 优秀
安徽 优秀
福建 优秀
江西 优秀
山东 优秀
河南 良好
湖北 优秀
湖南 优秀
广东 良好
广西 优秀
海南 良好
重庆 优秀
四川 优秀
贵州 良好
云南 优秀
西藏 未参与评定
陕西 优秀
甘肃 优秀
青海 良好
宁夏 良好
新疆 良好


